
本人 (等) /本公司茲授權華橋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貴銀行)，根據友邦保險 (國際) 有限公司 (以下簡稱公司) 不時給予   貴銀行之指示， 在本人 (等) /本公司於  貴銀行開立之賬戶 (賬戶號碼附誌如下) 內支取款項，繳付上述
公司的有關費用，直至另行書面通知為止。

概與 貴銀行無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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